
迈向城市权论坛迈向城市权论坛迈向城市权论坛迈向城市权论坛 
 

 2008 年 10 月 19 日 下午 5 时 53 分 

 

欧洲社会论坛 
 

城市研讨会 

马尔默， 2008 年 9 月 16 日至 21 日 
 

结论 
 

1. 处于新自由主义处于新自由主义处于新自由主义处于新自由主义的的的的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1.1  经分析证实新自由主义在欧洲（从东欧到中部和在西部地区，从北到南）各处的城市和
生活条件都有相同的影响。隔离，中产阶级化，破坏公共遗迹和平民宿舍，公共土地的私有
化以及文化遗产的经济剥削每日正在上升。又返回来怀疑城市之福利国家的胜利了，例如：
住房权和免费公共卫生及儿童保育服务。低收入家庭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1.2  工作是分散的，不稳定和稀缺。权利能获胜是两百年之被剥夺的劳动者所产生的作用，
工资在下降，东南方的劳动者被破相互竞争然而价格是由富人们制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像
个变量并完全从属于为富人们制造财富。 
 

1.3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城市是商品; 其市民是用户及消费者。政治权利的势力正在消失; 高高
在上的宣传取代了参与。发言权受到了威胁，获取信息亦是。城市的命运是由经济全球化的
势力去定夺。城市地区分布着全球经济的象征物，例如：大公司，酒店，会议中心，国际银
行等的总办公室;  世界经济的这些控股公司创造了自治及强势的“ 城中城” 。 
 

2. 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原则原则原则原则 
 

2.1  必须有个全面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将自己强迫于所有的社会和城市。城市的各种问题（
驱逐，隔离，中产阶级，私有化，等）都是相同策略的不同面貌。如果城市想要逃脱新自由
主义想要强加于它的命运，那么整个城市必须参与。 
 

2.2  城市并非消费品：城市是个公共财产。我们想要的城市是会考虑到市民的需求和要求，
首先从最弱的市民开始。我们必须能够给所有收入阶层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租金。我们必须
能够保证每个人获得舒适的工作场所和公共服务。应该能够把这些提供给每一位居民，无论
于他的收入，出身，文化，年龄，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 
 



2.3 城市的政策是其居民的责任。按我们的设想，城市不仅是代表性而是相聯性的真正民主
主义。组成城市社会空间网的人民网络和协会网络必须绕着市政权力构成。首先是城市发展
。必须建立城市：跟市民一致的空间以及一个能给最贫困的人分配利益的系统。那些居住在
恶劣居住区的居民是那些最有权利获得最先进的设备，最大的公共领域以及最大的努力来改
善住房条件。必须概念化城市并且以大众利益的思想去好好思考而不是现今的城市逻辑，即
是城市是被最富有和最足智多谋的人占领。 
 

2.4 在城市里，城市生活和工作都有共同点。城市应该是一个地方能让你测试和实践新自由
主义的替代品：一个不浪费资源的经济，能分辨必须品和生产者硬推销的产品，能促进当地
生产，能重视个人成长必要的工作应用程序以及能增加理解，参与和享受的能力。 
 

3.  必须做必须做必须做必须做些些些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1 在所有欧洲城市里许多运动为被迫驱离住房和居住区的居民抵抗，抵抗地产和公共服务
的私有化和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抵抗城市遗址的破坏和商业化。这就是出发点：这些组织应联
合起来共享目标和方法并且要意识到新自由注意策略的各种面貌的问题和联接。 
 

3.2 我们协会的具体行动的目标是抗拒被迫驱离住房，公共空间和市中心居住区；抗拒失
业；和为所有居民获得公民权。 
 

3.3 然而，我们同时想要努力去揭示部分和整体的联系。我们的关注是从当地到国家再到全
球，从局部到全部。新自由主义策略在不同的等级运行：因此，必须能够在各等级攻击新自
由主义策略。. 
 

3.4 首先，我们在计划（并邀请别人参加这个目标）： 
 

- 给那些跟我们有共同目标的组织和网络互相介绍，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参与;  
 

- 指出彼此可以分享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提供给所有人;  
 

- 显示出需要国际协助的当地或国家行动;  
 

- 呈现出可能有效的不同行动形式;  
 

-  组织泛欧洲倡议。 
 

4. 要要要要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呢呢呢呢？？？？ 
 



4.0  可以同时在三个方向采取行动：重要的是要决定谁要在每个方向负责行动和合作。 
 

4.1 开始一个有效并可以无限延续的行动： 
 

- 在欧洲社会论坛（ESF）网址常设论坛，将所有可用的计算机资源列出来; 将立刻组成邮寄
清单并定期更新;  
 

- 在 6 个月里，将举行讲习班以评估共同的活动和对全球策略作出决定（概念化并创造我们
想象中的城市）。 
 

4.2 增加和我们分享共同目标的人数，协会和组织。在这方面，我们在那些证实为可行的欧
洲城市里，自己组织一个星期的辩论，辩论我们的主题，跟国际居民联盟（IAI）同国际无
声（No Vox International）和国际安居地联盟（HIC）已经共同启动的倡议一致和交流。同
时我们建议 11 月 24 日， 25 日或 26 日在每个国家作为运动日（这些是欧洲住房部长在
马赛非正式会议的日子）。 
 

4.4 整理好我们要对国际新闻界和国际活动提及的主题，分析结果，主张和行动。 
 

马尔默， 2008 年 9 月 20 日 
 


